
 

 

海南金盘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四年度中期报告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就本报告所载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共同及个别责任,并确信未

遗漏任何重大事项,致使本报告内容有误导成份。本报告内容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一、财务报告摘要 

    截止 1994年 6月 30日本公司资产负债及利润实现情况如下(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阅): 

(三)财务报表注释 

    1、本报表编制遵照《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有关会计政策、准则、制度与 93年度

财务报表一致。 

    2、本公司有下属两家 100%股份子公司,即海口市工业开发进出口贸易公司及海口市工业

建材发展公司。两家子公司的财务报告皆在报表中合并反映。 

    3、所得税: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琼府(1988)27号《关于鼓励投资的各项优惠办法》规定

执行。总公司按 15%计提所得税;海口市工业开发进出口贸易公司(子公司)获利的第一年度免

缴所得税;海口市工业建材发展公司从事工业企业获利的第二年度免缴所得税。 

    4、股东权益期末数比上年末增加 43,838,25.83元,比上年末增长 23%,这是因为今年 1-

6月份增加了未分配的利润。 

    5、主营业务收入增加系今年上半年金盘开发区中心管理区吸引了投资单位进入,及部分

商住楼、及部分商住楼、标准厂房实现销售。 

    6、投资收益系总公司入股交通银行海南分行的 93年度分红和下属子公司海口市工业进

出口贸易公司对外投资收益。 

    7、对溢利预测的说明:本公司经海口会计师事务所审阅了 1994 年度溢利预测经营收入

30,160 万元,税前利润 9,918 万元,税后利润 8,685 万元,截止 1994 年 6 月 30 日止已实现经

营收入 15,126 万元,税前利润 5,149 万元,税后利润 4,384 万元,分别完成 94 年度预测的

50.15%、51.92%、50.48%。 

二、特别事项说明 

    本公司通过深交所竞介发行的 2500 万元公众股所募集的 16,700 万元股金于 94 年 8 月

才到位,将按计划投入,由于本公司股票于 8月 8日上市,其他具体情况详见 1994 年 8月 5日

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海南日报》上的本公司股票上市公告书。 

三、备查文件 

    公司董事局主席、总裁亲笔签名的中期报告原本。 

 

海南金盘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总裁:唐苏宁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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